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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簿是一本專為小朋友設計的手冊。每個擁有這本獎勵

簿的小朋友，都會得到爸爸媽媽的關心及鼓勵。

透過它，爸爸媽媽會獎勵小朋友的好行為。每當小朋友做

到好行為的時候，這本獎勵簿就會發揮其功能，它可以幫

助小朋友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開心的社交關係、正確做

功課的習慣……等，同時可以幫助小朋友獲得他至愛的獎

品及禮物呢 !

小朋友，

只要你有好行為，便會得到嘉許。

所以記住要與爸爸 / 媽媽一起合作，

並好好保存這本獎勵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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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要做到下列三個步驟 :

首先爸爸 / 媽媽和小朋友坐下來，一起商量，定下具體

行為目標，作出一個協定契約。

當小朋友完成協定的工作，就可

以獲得一個星星或貼紙。

記分累積到某一數目，

爸爸 / 媽媽便會把記分

換成禮物 / 獎品，送給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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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爸爸 / 媽媽和小朋友一起列出 3 至 5 項目標行為，同時決定完

成每項目標行為時，小朋友可以獲得的分數，原則上，孩子付出

越多努力的項目，所得的分數越多。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在6點以前完成功課	 	 3

在8點以前完成功課	 	 1

每天早上鬧鐘一響，自己起床	 	 1

整天不發脾氣	 	 2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下面是一個例子

家長請參考後面的「家長參考資料 ( 一 ) 及 ( 二 )P.23-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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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小朋友喜愛的物品、玩具和活動列出來：

	 獎勵品	 所需累積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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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生效日期：

自	 年	 月	 日

開始生效

簽約日期：

立約人：	小朋友簽名：

	 家長簽名：

	 見証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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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小組／家庭／學校）請圈起適用者

     日期 ( 日 / 月 )

目標行為項目
（及可得到分數）

星
期
一

星
期
二

星
期
三

星
期
四

星
期
五

星
期
六

星
期
日

1.

2.

3.

4.

5.

其
他
良
好
行
為

6.

7.

8.

總共得到的分數

此行事曆提供一星期行為的記錄。
每天計算孩子共得幾分。請記住當孩子用去這些分數時，則將它劃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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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在6點以前完成功課	 	 3

在8點以前完成功課	 	 1

每天早上鬧鐘一響，自己起床	 	 1

整天不發脾氣	 	 2

下面是一個例子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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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面的行為目標完成了，是時候再向我挑戰了！

請爸爸 / 媽媽和小朋友一起列出 3 至 5 項目標行為，並且決定完

成每項目標行為可以獲得的分數，原則上，孩子付出越多努力的

項目，所得的分數越多。

前面已完成的目標行為，家長可以要求小朋友繼續做到。並且聲

明，若退步了，可以扣分喔！

家長請參考後面的「家長參考資料 (一 )及( 二 )P.23-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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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久了，每個人都會變，每個孩子喜好都會
改變，所以在一個月左右就需要修改一下您們
的獎勵品清單啦！請將小朋友喜愛的物品、玩具和活動列出來：

	 獎勵品	 所需累積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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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生效日期：

自	 年	 月	 日

開始生效

簽約日期：

立約人：	小朋友簽名：

	 家長簽名：

	 見証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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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自我挑戰的時候了！

請爸爸 / 媽媽和小朋友一起列出 3 至 5 項目標行為，並且決定完

成每項目標行為可以獲得的分數，原則上，孩子付出越多努力的

項目，所得的分數越多。

請記住，已完成的目標行為要繼續維持喔 ! 做不到時，家長有權

扣分。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在6點以前完成功課	 	 3

在8點以前完成功課	 	 1

每天早上鬧鐘一響，自己起床	 	 1

整天不發脾氣	 	 2

下面是一個例子

	 目標行為項目	 可以得到的分數

家長請參考後面的「家長參考資料 (一 )及( 二 )P.23-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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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修改獎勵品清單的時候啦！
請將小朋友喜愛的物品、玩具和活動列出來：

	 獎勵品	 所需累積分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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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生效日期：

自	 年	 月	 日

開始生效

簽約日期：

立約人：	小朋友簽名：

	 家長簽名：

	 見証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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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讚美無效時－

星星獎勵計劃
有時單靠讚美，無法讓孩子服從指令，遵守規矩
及完成日常例行的工作及活動。因此，與孩子一
起訂立一套有系統的獎勵計劃，可以幫助孩子增加
服從的行為及建立良好的習慣：

1	預備一包星星貼紙：
	 每一粒星星代表一分。年紀較大的孩子 ( 六歲以上 )，可以用

不同顏色的星星，代表不同的分數 ( 例如紅色 =10 分，橙色 =1
分 )，將不同顏色所代表的分數清楚地列明在紙上，讓孩子可
以隨時參考。

2	選擇一個適當時間，與孩子坐下來，向孩子解釋：
以前已訂的獎勵方法未盡完善，因此你打算與孩子商量一個有
系統的獎勵方法來鼓勵孩子的好行為。

3與孩子一起設計一本獎勵簿或用一張大卡紙：
	 用來貼星星。孩子可以加插一點有趣圖畫 / 文字在上面。

4與孩子列出獎勵項目的清單（大約十至二十項左右）

	 包括：特別的安排活動 ( 例如：戶外活動、買玩具……。)，
平日已享有的活動 ( 例如：看電視、玩遊戲機。)

5	與孩子一起列出需要孩子完成的目標行為，包括
日常要執行的工作。

	 請記住，目標行為的擬定要合乎孩子的年齡和能力，讓孩子獲
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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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孩子一起決定完成每項工作可獲得的星星數
目：

	 孩子付出越多努力的工作，所獲得星星的數目越多。
	 估計一下孩子每一天可以得到的星星數目，然後決定換領各項

獎品所需要的星星數目（最好，三分之二數目用在日常活動，
三分之一數目用在特別的活動）

7	額外的星星：迅速，準確地完成應做的工作，可
以得到額外的星星

	 如果孩子需要家長重複指令，才開始工作，將不會取得星星。

8	現在，請在這星期開始獎勵孩子的適當行為。
	 如果某些行為不在獎賞清單之內，只要是好行為，就可以給予

星星。

		定時修訂清單
		減少騷擾性的行為也可以獎勵
		孩子完成工作，

	 	請立刻給予獎勵
 給予星星時，

	 	面帶笑容加上口頭稱讚
		家庭成員要一致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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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訂立目標行為－家規
每一個家庭有一定的家規，每一個家長有權制訂家規，幫助孩子
學習與父母合作，學習在不同的場合遵守不同的規矩。透過這種
學習，孩子知道什麼行為是對的，什麼行為是錯的。
下列是孩子常被要求遵守規矩的情況﹕

起床	 睡覺	 吃零食	 向他人打招呼
拜訪親友	 看電視	 表達惱怒時	 出外購物
說話	 準時回家	 做家務	 與人玩耍時
穿衣	 做功課	 吃飯時	 乘坐交通工具時

請寫下在上述的情況下，你對孩子要求：（用一個句子清楚地寫
下在何種情況下及何時可以做什麼及不可以做什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請由上面的家規找出 3 至 5 項孩子做不到的規矩作為目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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